
• HLD_CH3017 
STono/osm i4：oo：i4

HLD_CH3017A^
110/05/03 14:00:14 d j i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書狀

109年度偵字第1號

被 告 陳 小 鑫 男 33歲 ）

住  

居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選任辯護人蘇彥彰律師（法扶指派）

洪維廷律師（法扶指派）

上列被告因殺人等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貴院以 

109年度國重訴字第1號案件審理中，茲提出準備程序書狀如下：

壹 、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待證事實 

一 、審理期日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待證事實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名稱及調查方式

1

(當 事

人之關

係）

被告陳小鑫係陳小敏、鄭 

小蘭之子、為陳〇龍之父 

親 ，為曾小玲之前配偶之 

事實

⑴告訴人陳小敏全戶戶籍資 

料及告訴人曾小玲個人戶 

籍資料（乙2 、乙3)

⑵告訴人曾小玲於警詢時及 

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甲 

11至曱13)

2-1

(被害  

人  

年齡 

與居住 

狀況）

被害人陳〇龍案發時未滿 

7歲 ，且與被告居住於  

 

號之事實

⑴告訴人陳小敏於警詢時及 

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甲6 

至曱10)

⑵證人楊小輝於警詢時及檢 

察官訊問時之證述（曱16 

至甲17)

⑶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血清證 

物鑑定書（乙8)

⑷告訴人陳小敏全戶戶籍資 

料 （乙2)

^ ^ 1 1 0 / 0 —5/03 14:00:14 063 HLD_CH3017*
110/05/03 14:00:14

ruth9597
高亮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陳小鑫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陳小鑫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陳小敏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鄭小蘭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陳小龍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曾小玲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陳小敏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曾小玲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曾小玲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陳小龍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陳小敏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鄰居

ruth9597
矩形

ruth9597
陳小敏



齡  = : 7_  麵 /03= 腿 率

2 -2
(被害

人

被害人鄭小蘭與被告居住 

於  

⑴告訴人陳小敏於警詢時及 

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甲6 

至甲10)

年齡 ⑵告訴人陳小敏全戶戶籍資

與居住 料 （乙2)

狀況）

(被告

主觀犯

意）

被告前因喝酒問題與母親 

發生爭執，於民國107年3 

月19時17時30分許，在  

 

住處内，有基於殺 

害直系血親尊親屬、殺害 

兒童及放火燒燬現供人使 

用之住宅等犯意之事實

⑴被告陳小鑫於警詢時及檢 

察官偵訊時之供述（曱1至 

甲5)

⑵告訴人陳小敏於警詢時及 

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甲 

6至甲10)

⑶證人楊小輝於警詢時及檢 

察官訊問時之證述（曱16

至甲17)

⑷證人陳小秋於警詢時及檢 

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甲18 

至甲19)

⑸證人徐小美於警詢時及檢 

察官訊問時之證述（甲20

至 甲 2 1 )

⑹被害人鄭小蘭談話譯文 

表 、本署檢察事務官履勘 

筆錄、錄音檔各1份 （乙 

1 、丙 2 )

⑺花蓮縣消防局107年5月10

日花消調字1070005073號 

函及函附花蓮縣消防局火 

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内政 

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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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第1072019號 ） 、花蓮 

縣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火 

災現場相關位置圖、物品 

配 置 圖 、照 片 拍 攝 位 置  

圖 、採 證 位 置 圖 、花蓮縣 

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 

等 資 料 （乙13)

4

( 被 告

客 觀 行

為）

被告從自家置物間取出裝 

有備用汽油之汽油桶，並 

將 汽 油 潑 灑 在 客 廳 西 側  

處 ，以打火機點燃潑灑之 

汽 油 ，致客廳瞬間陷入火

⑴被告陳小鑫於警詢時及檢 

察官偵訊時之供述（曱1至 

甲5)

⑵告訴人陳小敏於警詢時及 

檢 察 官 訊 問 時 之 證 述 （曱

海之事實 6至甲10)

⑶證人楊小輝於警詢時及檢 

察 官 訊 問 時 之 證 述 （曱16

至曱17)

⑷ 被 害 人 鄭 小 蘭 談 話 譯 文  

表 、本署檢察事務官履勘 

筆 錄 、錄 音 檔 各 1份 （乙

1 、丙2)

⑸花蓮縣消防局107年5月10 

日花消調字 1070005073號 

函及函附花蓮縣消防局火 

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内政 

部消防署火災證物鑑定報 

告 （第1072019號 ） 、花蓮 

縣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火 

災現場相關位置圖、物品 

配 置 圖 、照 片 拍 攝 位 置  

圖 、採 證 位 置 圖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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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 

等 資 料 （乙13)

5-1

( 被 告

行 為 結

果）

被害人陳〇龍走避不及， 

最後全身燒傷、吸入一氧 

化碳中毒當場死亡之事實

⑴被告陳小鑫於警詢時及檢 

察官訊問時之供述（甲1至 

甲5)

⑵證人楊小輝於警詢時及檢 

察 官 訊 問 時 之 證 述 （曱16 

至甲17)

⑶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7年 

度 相 字 第 117號檢驗報告 

書 、相驗屍體證明書（107 

甲字第117號 ） 、本署相驗 

筆 錄 、本 相 驗 報 告 書 、相 

驗屍體證明書各1份 、法務 

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 

暨 鑑 定 報 告 書 （法醫研究 

所 （ 107 ) 醫 鑑 字 第  

1071100693 號 ） 、本署 

(解 剖 鑑 定 後 ）相驗屍體 

證 明 書 、本署檢察官相驗 

報告書各1份 （乙7 、乙9)

⑷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血清證 

物 鑑定書 （乙8)

5-2 ( 被 

告 行 為  

結果）

被害人鄭小蘭當場受火焚 

後 ，經緊急送醫救治，仍 

因全身百分之43體表面積 

2至3度 燒 燙 傷 ，延至 107 

年4月19日4時20分 許 ，因 

心肺衰竭併敗血性休克死 

亡

⑴被告陳小鑫於警詢時及檢 

察官訊問時之供述（曱1至 

甲5)

⑵佛教慈濟醫院財團法人花 

蓮慈濟醫院急診病歷及診 

斷 證 明 書 、衛生福利部花 

蓮 醫 院 急 診 護 理 紀 錄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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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 病 歷 、轉論救護紀錄表 

各1份 （乙12)

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107年度相字第 156號檢驗 

報 告 書 、相驗屍體證明書 

( 1 0 7甲字第153號 ） 、刑 

案 現 場 照 片 （鄭小蘭相驗 

案） （乙10)

5-3 ( 被 被告放火行為致燒燬現供 花蓮縣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

告 行 為

結果）

人使用之住宅之事實 鑑 定 書 、内政部消防署火災 

證 物 鑑 定 報 告 （第 1072019 

號 ） 、花蓮縣消防局救護紀 

錄 表 、火 災 現 場 相 關 位 置  

圖 、物 品 配 置 圖 、照片拍攝 

位 置 圖 、採 證 位 置 圖 、花蓮 

縣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 

(乙 13)

6 ⑴被告曾具有妨害性自 ⑴被告陳小鑫於警詢時及檢

( 量 刑 主 、傷 害 、違反家庭暴 察 官 訊 問 時 之 證 述 （ 曱1

因子） 力 防 治 法 （毆打告訴人 

曾小玲）前科之事實 

⑵被告有酗酒習慣之事實 

⑶被告在案發前離婚之事 

實

⑷被告在本案發生後，仍 

否認犯行之事實

至曱5)

⑵告訴人曾小玲於警詢時及 

檢 察 官 訊 問 時 之 證 述 （曱 

11至曱15)

⑶告訴人陳小敏於警詢時及 

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曱6 

至甲10)

⑷證人楊小輝於警詢時之證 

述 （曱16至曱17)

⑸證人陳小秋於警詢時之證 

述 （曱18至曱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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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證人徐小美警詢時之證述 

(甲20至甲21)

⑺ 被 告 陳 小 鑫 前 科 資 料 1份 

( 含 刑 案 資 料 查 註 紀 錄  

表 、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 

錄 表 、續正簡表各1份 、内 

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 

摘 要 表 ，乙1 5、16)

二 、審理期日聲請證查之證據

編號 聲請證查之證據 待證事實 預計調查時間

1 被害人鄭小蘭談 

話錄音播、譯文 

表1份

被告放火殺人經過之 

事實

30分鐘

2 證人楊小輝 被告放火殺人經過之 

事實

30分鐘

3 證人即告訴人陳 

小敏

⑴被告所放火使用之 

汽油桶擺放位置與 

當天情形

⑵就本件被告之犯行 

對被害人家屬所造 

成之影響及對於被 

告之量刑意見

30分鐘

4 證人即告訴人曾 

小玲

⑴被告平常之狀況身 

體及居住狀況 

⑵就本件被告之犯行 

對被害人家屬所造 

成之影響及對於被 

告之量刑意見

30分鐘

三 、爰添具意見及聲請調查證據如上，請鈞院依法審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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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11 月 28 日

檢察官林敬展 

江 昂 軒

證據清冊

甲 ：人證

編號 證 據 名 稱 製作時間 供述人 備註

曱1 被告陳小鑫警詢時之供述 107年3月2 0日 

13時05分至14 

時05分

陳小在 警 卷

1-4

曱2 被告陳小鑫第1次檢察官訊問 

時之供述

107年5月2 3日 

10時36分至11 

時35分

陳小盡 憤 卷

5-11

曱3 被告陳小鑫第2次檢察官訊問 

時之供述

107年6月12日 

11時38分至11

時54分

陳小鑫 偵 卷

31-33

甲4 被告陳小鑫第3次檢察官訊問 

時之供述

107年6月1 2日 

14時33分至14 

時40分

陳小姦 偵 卷

38-39

甲5 被告陳小鑫於羈押庭之供述 107年6月1 2日 

17時30分

陳小鑫 羈 押  

卷 13- 

14

甲6 告訴人陳小敏第1次警詢時之

證述

107年3月19日 

21時48分至22 

時32分

陳小敏 警 詢  

9-13

曱7 告訴人陳小敏第1次檢察官訊 

問時之證述

107年3月2 0日 

15時09分至15

陳小敏 117號 

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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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40分 卷 59-

60

甲8 告訴人陳小敏第2次檢察官訊 107年3月2 9日 陳小敏 117號

問時之證述 10時23分至10 相 字

時32分 卷83

甲9 告訴人陳小敏第2次警詢時之 107年4月19曰 陳小敏 警 詢

證述 15時00分至 16 

時00分

14-16

甲10 告訴人陳小敏第3次檢察官訊 107年4月2 0日 陳小敏 156號

問時之證述 15時 2 分 至 15 相 字

時22分 卷 30-

32

甲11 告訴人曾小玲警詢時之證述 107年3月2 0日 曾小玲 警 詢

7時35分至8時 

20分

17-18

甲12 告訴人曾小玲第1次檢察官訊 107年3月2 0曰 曾小玲 117號

問時之證述 15時09分至15 相 字

時40分 卷 60-

61

曱13 告訴人曾小玲第2次檢察官訊 107年3月2 1日 曾小玲 117號

問時之證述 9時33分至9時 相 字

34分 卷 68-

69

曱14 告訴人曾小玲第3次檢察官訊 107年3月2 9日 曾小玲 117號

問時之證述 10時23分至10 相 字

時32分 卷83

曱15 告訴人曾小玲第4次檢察官訊 107年 6 月 1 日 117號

問時之證述 14時25分至14 相 字

時35分 卷126

甲16 證人楊小輝警詢時之證述 107年3月2 0曰 楊小輝 警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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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時55分至10 

時50分

19-21

曱17 證人楊小輝檢察官訊問時之 107年3月2 0日 揚小輝 117號

證述 15時09分至15 相 字

時40分 卷 58-

59

甲18 證人陳小秋警詢時之證述 107年3月19日 陳小秋 警 詢

10時至22時50

分

22-25

曱19 證人陳小秋檢察官訊問時之 107年3月2 0曰 陳小秋 117號

證述 15時09分至15 相 字

時40分 卷 58-

59

f  20 證人徐小美警詢時之證述 107年3月19日 徐小美 警 詢

20時50分至21 

時50分

26-29

曱21 證人徐小美檢察官訊問時之 108年4月2 3日 徐小美 117號

證述 10時36分至11 相 字

時15分 卷 58-

59

乙 ：書證

編號 證 據 名 稱 製作或查詢時 

間

製作人或 

查詢人

備註

乙1 鄭小蘭談話譯文、本署檢察 

事務官履勘筆錄各1份

107年3月19日2 

3時8分 、6月29 

日15時

警員洪銘 

聰 、本署 

事務官

警 卷  

6 - 8、 

核 交  

卷3

乙2 陳小敏全戶戶籍資料（含被 

告 、陳〇龍 、鄭小蘭等人個

警 卷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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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戶籍資料）

乙3 曾小玲個人戶籍資料查詢 警卷

35

乙4 豐濱原住民分院急救血液生 

化檢驗檢驗結果

107年3月 1 9日 

20時04分

警 卷

39

乙5 花蓮縣鳳林分局港口派出所 

110報案紀錄單

107年3 月1 9日 

23時15分

警卷

40

乙6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偵查 

隊公務電話紀錄表

107年3 月1 9日 

23時05分

警卷

43-44

乙7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辦理 

陳〇龍死亡相驗照片、刑案 

現 場 照 片 （陳〇龍相驗案、 

陳〇龍解剖案）

鳳林分局 警卷  

51

60 ' 

62- 

6 4 、 

66

120

乙8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血清證物 

鑑定書

107年3月2 7日 法務部法 

醫研究所

117號

相 字  

卷78- 

81

乙9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07年度 

相字第117號檢驗報告書、相 

驗 屍 體 證 明 書 （107甲字第 

117號）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5 月 1 5 日 法 醫 理 字 第  

10700019850號函及函附法醫 

研 究 （107 ) 醫 鑑 字 第  

1071100693號解剖報告書暨 

鑑定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 

書 （解剖後）各一份

107年3月2 8日 本署檢察 

官 、法務 

部法醫研 

究所

警卷  

6 5 、 

117號 

相 字  

卷71- 

8 1 、 

118

12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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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10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107 

年度相字第156號檢驗報告 

書 、相驗屍體證明書（107曱 

字第153號） 、刑案現場照片 

(鄭小蘭相驗案） 、鄭小蘭 

全戶戶籍資料

107年4月2 0日 鳳林分局 警 卷  

121- 

139、 

156號 

相 字  

卷

46 > 

48-57

乙11 花蓮縣消防局執行救護服務 

證明

107年3月19日 花蓮縣消 

防局

警 卷

140

乙12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 

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衛生 

福利部花蓮醫院急診護理紀 

錄 、慈濟醫院急診病歷

107年4月19日 花蓮慈濟 

醫院

警卷

141

168

乙13 花蓮縣消防局107年5月10曰 

花消調字1070005073號函及 

函附花蓮縣消防局火災原因 

調查鑑定書、内政部消防署 

火災證物鑑定報告（第10720 

19號） 、花蓮縣消防局救護 

紀錄表、火災現場相關位置 

圖 、物品配置圖、照片拍攝 

位置圖、採證位置圖、花蓮 

縣消防局現場照相資料用紙

107年4月2 0日 花蓮縣消 

防局

警卷

n o -

247

乙14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拘票

107年6月11日 本署檢察 

官

偵 卷

26-27

乙15 被告陳小鑫前科資料1份 （含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全國 

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矯正 

簡表各1份 ）

107年5月2 3日 本署檢察 

官

偵 卷

16-21

乙16 内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 107年3 月2 0日 鳳林分局 警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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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 09 時 54 分 41-42

丙 ：物證

編號 證 據 名 稱 時間 扣案地點

丙1 花蓮縣警察局鳳林分局扣押 107年3月19曰 警卷

筆 錄 、扣押物品目錄表（汽 43-

油桶） 、扣押物品收據/無應 50

扣押之物證明書所載之汽油

桶 （含汽油）1桶

丙2 鄭小蘭談話錄音棺 閉封

袋内

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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